长治市上党区托幼机构、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
[bookmark: _GoBack]及电子档案信息录入（补录）和疫苗补种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及《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等有关规定，为加强我区托幼机构和学校传染病防控，根据现阶段扩大国家免疫规划要求，制订本方案。
一、查验补种目的
进一步提高在园儿童和在校学生免疫规划疫苗接种水平，有效预防控制托幼机构和学校疫苗针对传染病的流行。
二、查验补种对象
上党区所有托幼机构、小学以及初中以上学校的在园儿童和在校学生。
三、查验补种内容
（一）上党区所有托幼机构、小学，以及初中以上学校的在园儿童和在校学生的预防接种证电子档案信息完整情况。
（二）根据《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免疫程序》（2021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漏种儿童补种原则》，对照查验对象实际年龄，确定需查验的疫苗种类和接种（补种）剂次数。
1.托幼机构和小学
查验内容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脊灰疫苗、百白破疫苗、白破疫苗、含麻疹成分疫苗、乙脑疫苗、A群流脑疫苗、甲肝疫苗、A+C群流脑疫苗等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情况和预防接种持证情况。其中含麻疹成分疫苗包括麻风疫苗、麻腮风疫苗、麻腮疫苗和麻疹疫苗。
不同年龄入托、入学及转学儿童需查验的疫苗和接种剂次数见下表。
表：入托、入学及转学儿童需查验的疫苗和接种剂次数
	疫苗种类
	需接种的疫苗剂次数

	
	2岁儿童
	3岁儿童
	4~5岁儿童
	≥6岁儿童

	乙肝疫苗
	3剂
	3
	3剂
	3剂

	卡介苗
	1剂
	1剂
	1剂
	1剂

	脊灰疫苗
	3剂
	3剂
	4剂
	4剂

	百白破疫苗
	4剂
	4剂
	4剂
	4剂

	含麻疹成分疫苗*
	2剂
	2剂
	2剂
	2剂

	乙脑减毒活疫苗
	2剂
	2剂
	2剂
	2剂

	A群流脑疫苗
	2剂
	2剂
	2剂
	2剂

	甲肝减毒活疫苗
	1剂
	1利
	1剂
	1剂

	A+C群流脑疫苗
	1剂
	1剂
	1剂
	2剂

	白破疫苗
	-
	-
	-
	1剂

	合计
	18剂
	19剂
	20
	22剂


*含麻疹成分疫苗包括麻风疫苗、麻腮风疫苗、麻腮疫苗和麻疹疫苗。
2.初中以上学校
查验含麻疹成分疫苗（包括麻疹、麻风、麻腮、麻风腮疫苗）、乙肝疫苗和甲肝疫苗接种情况。
此阶段学生含麻疹成分疫苗应完成2剂次，乙肝疫苗应完成3剂次，甲肝疫苗应该完成1剂次。
四、查验补种流程
（一）查验通知
1.托幼机构、小学和初中以上学校每年通过新生入托、入学招生简章或报名须知，通知入托、入学儿童和学生须查验预防接种证或相关证明。
2.托幼机构、小学新生报名时，应携带以下资料：①儿童预防接种证；②接种单位出具的“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单，见附件4）。
初中以上学校新生报名时，应携带预防接种证或接种单位出具的报告单。
（二）接种单位审核
1.接种证编号
各预防接种单位要为《儿童预防接种证》进行编号管理。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漏补种工作将依据电子档案信息查验为主，有接种证编号者，且电子档案信息录入完整者，予以预防接种审核报告单盖章。
2.审核接种信息
根据入托、入学类型和查验对象年龄，参照扩大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审核儿童预防接种证、儿童预防接种卡或儿童预防接种个案信息资料。
3.出具报告单。
负责对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进行审核、出具报告单；对漏种者进行补种，对遗失预防接种证的经核实无误后予以补证，记录补种和补证信息。
（1）对于完成全程免疫的，填写一联报告单，由家长交托幼机构或学校。
（2）对于未完成全程免疫的，填写两联报告单，一联由家长交学校查验；另一联作为疫苗补种凭证，在完成补种后交学校备案。
（3）对于因接种禁忌未完成全程免疫的，填写一联报告单。
（4）初中以上学校学生遗失接种证的，根据其接种记录出具报告单，不再补办接种证。
3.对在审核时尚未达到某疫苗/剂次的接种年龄（月龄）或漏种疫苗者，接种单位应在审核接种完成情况时进行接种预约和补种。
4.接种单位和疾控机构可利用预防接种信息系统开展入托、入学儿童接种完成情况审核工作。
（三）疫苗补种
1.托幼机构、小学儿童实行免费补种；初中以上学校学生补种严格遵循“知情同意、自愿自费”原则，不得强制。
2.疫苗补种工作由管理儿童的接种单位，或托幼机构、学校所在地接种单位负责。
3.接种单位参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漏种儿童补种原则”（附件1、2），为漏种儿童提供补种服务。
4.接种单位在补种疫苗后，应在预防接种证（卡）或预防接种信息系统进行记录，并在报告单中进行记录。更新信息后的预防接种证和/或报告单由监护人交托幼机构/学校备案登记。
（四）托幼机构和学校查验
1.托幼机构、小学在儿童入学报名时，须收取并查验预防接种证及报告单。
初中以上学校在新生入学报名时，须查验预防接种证或报告单。
2.托幼机构和小学应以班为单位，根据儿童提供的预防接种证和报告单，填写《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补种登记表》（附件5-1、5-2）。
3.对于报到后仍需补种疫苗的，托幼机构和学校应督促完成补种疫苗。
4.完成疫苗补种后，托幼机构和学校应复查预防接种证和报告单，并更新附件4记录。
5.报告单应纳入托幼机构、学校学生健康档案管理。
6.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工作，须在开学或转学、插班后30天内完成。
（五）统计报告
1.托幼机构和各中小学校每年10月底前，应以班级为单位将附件4复印件报至所辖预防接种单位。每年11月30日前将《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汇总表》（附件6-1、6-2）报区教育部门，并于12月30日前逐级报至省教育厅。
2.各接种单位根据附件1、5，汇总填写附件6，于每年11月30日前报至区疾控中心，并于12月30日前逐级报至省级疾控中心。
五、职责分工
（一）卫生健康部门
1.卫体行政部门。负责预防接种完成情况审核、补证和补种工作的领导和管理。
2.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指导预防接种单位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审核和补证、补种工作；收集、汇总、统计和上报辖区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加强各幼儿园、学校、各接种单位查验工作培训，指导教育部门开展预防接种查验和学校传染病防控知识的宣传。
3.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对本辖区托幼机构、学校的预防接种证查验和补种工作的监督检查，并向区卫体部门报告。
4.预防接种单位。负责对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进行查验、电子档案信息录入（补录），出具报告单；对漏种者进行补种，对遗失预防接种证的经核实无误后予以补证，记录补种和补证信息；按照要求向区疾控机构报告预防接种查验完成情况。
（二）教育部门
1.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辖区托幼机构和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领导和管理，纳入对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防控考核内容，并定期组织开展监督和考核；协助卫生健康部门落实相关培训工作，确保托幼机构和学校按要求参训。
2.托幼机构、学校。负责将查验预防接种证纳入入托、入学报名程序；指定专人负责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和报告单：督促漏种者及时完成疫苗补种，并对补种情况进行复查；按要求进行查验工作数据的统计、汇总和上报；向学生及家长宣传预防接种相关知识。
六、工作指标
（一）接种证查验率
1.以托幼机构、小学为单位，接种证查验率达到100%；
2.以入托、入学儿童为单位，接种证查验率≥95%；
3.初中以上学校以学生为单位，预防接种查验率≥80%。
（二）儿童补证、补种率
1.漏证儿童补证率≥98%；
2.漏种儿童补种率≥90%（卡介苗漏种不纳入统计）；
（三）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报告完整性
1.以区为单位，年度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统计报告完整性≥95%；
2.以街道为单位，年度接种证查验完成情况统计报告完整性≥95%。
七、具体要求
（一）各预防接种单位要结合本单位实际，合理安排查验时间，主动对接所辖各托幼机构、小学和初中以上学校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并完成预防接种电子档案信息的录入（补录）。
（二）辖区内所有托幼机构、小学通知学生家长携带预防接种证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到所在接种单位查验电子档案信息录入情况。未录入者及时进行录入或补录，完善接种电子档案信息。
（三）区疾控中心要加强人员培训和技术指导，确保预防接种证查验和电子档案信息录入（补录）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1.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
2.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漏种儿童补种原则
3.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表
4.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单
5.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补种登记表
6.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汇总表


























附件1
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要求，进一步规范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提高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加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传染病防控，根据《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机构及职责
（一）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管理辖区托育机构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会同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辖区幼儿园、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督促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接种单位及时为预防接种证查验提供技术支持，组织开展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检查和考核。
（二）教育行政部门。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对幼儿园和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管理，督促辖区幼儿园和学校完成预防接种证查验相关工作。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托育机
构、幼儿园和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培训和技术指导，指导接种单位做好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和补证补种以及预防接种证查验资料的收集和报告工作。
（四）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应当将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纳入儿童入托、入学报名程序，组织开展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五）接种单位。接种单位负责收集辖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基本信息，为辖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提供预防接种证查验技术支持，评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对无证、漏种儿童开展补证、补种工作，收集和报告预防接种证查验资料。
二、查验单位和对象
（一）查验单位。现阶段全国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小学均应当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其他类型学校是否纳入预防接种证查验管理，由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疾病防控的需要确定。
（二）查验对象。所有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童。
三、工作流程
（一）通知查验对象
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新学年开学前，通过新生入托、入学招生简章或报名须知等形式，通知新生报名时须出具预防
接种证，或出具接种单位提供的其他形式能够评估儿童预防接
种完成情况的资料。
（二）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
1.儿童居住地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所在地的接种单位，根据儿童年龄、预防接种记录（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卡或预防接种个案信息记录等）、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和查验地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接种方案和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评估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并将评估结果记录到预防接种证，或出具其他形式能够评估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的资料，评估资料应当记录儿童预防接种已完成或未完成及需补种疫苗种类、剂次等关键信息。
2.对需要补办预防接种证的儿童，接种单位应当根据预防接种卡或预防接种个案信息记录，为儿童补办预防接种证。
3.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单位应当及时告知儿童监护人未按照免疫程序完成接种的疫苗种类、需补种剂次，并预约补种时间。
4.对计划入托、入学的儿童，在完成相应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后，接种单位应当及时将预防接种完成情况填写在预防接种证上。
5.接种单位可利用免疫规划信息系统，为入托、入学儿童
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提供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
情况评估服务。
（三）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查验
1.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儿童入托、入学时，须查验
预防接种证上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结果或接种单
位提供的其他形式评估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的资料。
2.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须督促儿童监护人及时带儿童到接种单位补种疫苗，并在儿童补种疫苗后再次核对预防接种证或其他形式能够评估儿童预防接种完成情况的资料，查验疫苗补种完成情况。
3.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须在新生开学后或儿童转学、插班30日内完成。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应当在当年12月底之前再次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4.对入托、入学时未提供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资料的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应当督促儿童监护人尽快提供相关资料。
5.预防接种证查验相关资料应当纳入学生健康档案和学校卫生资料管理。
（四）疫苗补种
1.疫苗补种工作由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学校所在地接种单位负责。
2.接种单位应当按照现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和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接种方案和增加的免疫规划疫苗种类，为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提供疫苗补种服务。
3.接种单位为儿童补种疫苗后，应当及时在预防接种证、免疫规划信息系统（或预防接种卡）完整记录预防接种情况。
4.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接种单位完成补种后，应当在预防接种证上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页填写补种完成信息，供儿童监护人交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再次查验。
四、资料管理
（一）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每年汇总辖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查验评估资料，填写“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报表”（见附件），在次年1月10日前报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二）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于次年1月20日前，汇总辖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报表”，报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三）市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于次年1月31日前，汇总辖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报表”，报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四）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于次年2月15日前，汇总辖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报表”，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五、工作要求
（一）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密切合作，每年部署安排好辖区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并联合开展检查指导。
（二）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安排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
接种单位查验预防接种证和漏种儿童补种工作经费，根据《传
染病防治卫生监督工作规范》，对辖区医疗卫生机构和托育机构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辖区幼儿园和学校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监督检查。
（四）县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每年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辖区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的预防接种证查验业务培训。
（五）接种单位应当如实评估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六）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应当督促未评估预防接种完成情况的入托、入学儿童，在开学30日内完成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和查验。对于无接种禁忌、未完成相应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的儿童，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应当在儿童入托、入学时，督促儿童尽快补种疫苗，并及时复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七）鼓励各地利用免疫规划信息系统开展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附件2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漏种儿童补种原则 

根据《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要求，在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时，对未完成免疫程序的儿童，按以下原则进行补种：
一、未进行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常规接种的儿童，按照免疫程序规定的时间间隔进行补种。
二、未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常规接种程序规定剂次的儿童，需补种未完成的剂次。
三、未完成百白破疫苗免疫程序的3月龄～5岁儿童使用百白破疫苗；6～11岁儿童使用白破疫苗；≥12岁儿童使用成人及青少年用白破疫苗。
四、未完成脊灰减毒活疫苗免疫程序的儿童，＜4岁儿童未达到3剂次（含补充免疫等），应补种完成3剂次；≥4岁儿童未达到4剂次（含补充免疫等），应补种完成4剂次。
五、未完成2剂次含麻疹成分疫苗接种（含补充免疫等）的儿童，应补种完成2剂次。
六、未接种卡介苗的3月龄～3岁儿童，对结核菌素或卡介菌纯蛋白衍生物（PPD）试验阴性者补种，≥4岁儿童不予补种。
七、如需补种多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两种疫苗可以同时在不同部位接种。两种减毒活疫苗如未在同一天注射，则接种注射时间应至少间隔4周。
八、需要补种多种疫苗时，建议优先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脊灰疫苗、甲肝疫苗，或根据当地传染病流行情况确定优先补种的疫苗。

附件3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儿童免疫程序

	疫  苗
	接种月（年）龄
	接种剂次
	备  注

	乙肝疫苗
	0、1、6月龄
	3
	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1剂次，第1、2剂次间隔≥28天

	卡介苗
	出生时
	1
	

	脊灰疫苗
	2、3、4月龄，4岁
	4
	第1、2剂次，第2、3剂次间隔均≥28天

	百白破疫苗
	3、4、5月龄，18-24月龄
	4
	第1、2剂次，第2、3剂次间隔均≥28天

	白破疫苗
	6岁
	1
	

	含麻疹成分疫苗*
	8月龄，18-24月龄
	2
	

	乙脑减毒活疫苗**
	8月龄，2岁
	2
	

	A群流脑疫苗
	6-18月龄（2剂间隔3个月）
	2
	第1、2剂次间隔3个月

	A+C流脑疫苗
	3岁，6岁
	2
	2剂次间隔≥3年；第1剂次与A群流脑疫苗第2剂次间隔≥12个月

	甲肝减毒活疫苗***
	18月龄
	1
	


*含麻疹成分疫苗包括麻风疫苗、麻腮风疫苗、麻腮疫苗和麻疹疫苗；
**如选择接种乙脑灭活疫苗，免疫程序为8月龄接种2剂次（间隔7－10天），2岁、6岁各接种1剂次；
***如选择接种甲肝灭活疫苗，免疫程序为18月龄、24－30月龄各接种1剂次。

附件4
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单

儿童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接种证号：             
家长姓名             联系电话               住址：                               
接种信息来源：1.预防接种证□ 2.预防接种卡□ 3. 预防接种信息系统□  4.家长回忆□ 
经审核预防接种记录，在“①全程接种、②需要补种、③因禁忌不补种”中选择一项打“√”
1 （  ）该儿童已经按照免疫程序完成    岁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2 （  ）该儿童未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请幼儿园/学校督促该儿童到接种单位补种疫苗，并在完成补种后再次查验接种证和本报告。
3 （  ）该儿童因接种禁忌漏种疫苗，不需补种。
表：儿童漏种疫苗和剂次登记表
	漏种疫苗名称
	漏种疫苗和剂次
	补种完成情况

	
	第1剂
	第2剂
	第3剂
	第4剂
	第1剂
	第2剂
	第3剂
	第4剂

	乙肝疫苗
	
	
	
	
	
	
	
	

	卡介苗
	
	
	
	
	
	
	
	

	脊灰疫苗
	
	
	
	
	
	
	
	

	百白破疫苗
	
	
	
	
	
	
	
	

	白破疫苗
	
	
	
	
	
	
	
	

	含麻疹成分疫苗
	
	
	
	
	
	
	
	

	A群流脑疫苗	
	
	
	
	
	
	
	
	

	A+C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
	
	
	
	
	
	
	
	

	甲肝疫苗
	
	
	
	
	
	
	
	


备注：
1、对于①全程接种、③因禁忌不补种疫苗的儿童，填写一联由家长交学校查验。
2、对于②需要补种的儿童，填写两联。一联交学校查验；另一联作为补种和再次查验凭证。
3、漏种儿童在漏种剂次对应栏打“╳”，补种后填写接种时间（日/月）。
4、因接种禁忌漏种疫苗，不需补种的儿童，在对应的漏种疫苗剂次栏填写“禁忌”。
审核人：               审核日期：               审核单位（盖章）：  
附件5-1
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补种登记表（托幼机构和小学用）
登记单位：                            年级：       班级：                登记人：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儿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家长
联系电话
	是否有接种证
	是否全
程接种
	卡介苗
	乙肝疫苗
	脊灰疫苗
	百白破疫苗
	白破
疫苗
	含麻疹成分疫苗
	A群流脑疫苗
	A+C流脑疫苗
	乙脑
疫苗
	甲肝疫苗
	是否完成补种

	
	
	
	
	
	
	
	
	1
	2
	3
	1
	2
	3
	4
	1
	2
	3
	4
	
	1
	2
	1
	2
	1
	2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查验小计
	
	
	
	
	
	
	
	
	
	
	
	
	
	
	
	
	
	
	
	
	
	
	
	
	
	
	
	

	
	漏种小计
	
	
	
	
	
	
	
	
	
	
	
	
	
	
	
	
	
	
	
	
	
	
	
	
	
	
	
	

	
	补种小计
	
	
	
	
	
	
	
	
	
	
	
	
	
	
	
	
	
	
	
	
	
	
	
	
	
	
	
	


说明： 1、此表由托幼机构或学校根据“儿童接种证”和“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单”填写并报本地接种单位。
2、对已完成全程接种儿童在“是否全程接种”栏内写“是”；对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填写“否”，并在需要补种疫苗和剂次栏内打“/”。
3、对漏种儿童在完成相应疫苗和剂次补种后记录接种时间“日/月”，并在完成补种后在“补种是否完成”栏中填写结果。
4、以班级为单位汇总统计接种证查验、漏种和补种完成情况。
附件5-2
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补种登记表（初中及以上学校用）
登记单位：                            年级：       班级：                登记人：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编号
	儿童
姓名
	性别
	出生
日期
	家长
联系电话
	是否有接种证
	是否全
程接种
	乙肝疫苗
	含麻疹成分疫苗
	甲肝疫苗
	是否完成补种

	
	
	
	
	
	
	
	1
	2
	3
	1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查验小计
	
	
	
	
	
	
	
	
	
	
	
	

	
	漏种小计
	
	
	
	
	
	
	
	
	
	
	
	

	
	补种小计
	
	
	
	
	
	
	
	
	
	
	
	


说明： 1、此表由初中及以上学校根据“预防接种证”和“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情况审核报告单”填写并报本地接种单位。
2、对已完成全程接种学生在“是否全程接种”栏内写“是”；对未完成全程接种者填写“否”，并在需要补种疫苗和剂次栏内打“/”。
3、对漏种学生在完成相应疫苗和剂次补种后记录接种时间“日/月”，并在完成补种后在“补种是否完成”栏中填写结果。
4、以班级为单位汇总统计接种证查验、漏种和补种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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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
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汇总表（托幼机构和小学用）
（省、市、县、乡级使用，逐级汇总上报）
填报单位：                 （盖章）         入学类型： 入托（  ）    入学（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报告单位
	托幼机构小学
	入托入学人数
	查验
人数
	持接种证人数
	补接种证人数
	全程接种人数
	完成补种人数
	乙肝疫苗
	脊灰疫苗
	百白破
疫苗
	白破疫苗
	含麻疹成分疫苗
	A群
流脑疫苗
	A+C群
流脑疫苗
	乙脑疫苗
	甲肝疫苗

	
	应查验数
	查验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应补
种
剂次
	补
种
剂次数

	
	
	
	
	
	
	
	
	
	
	
	
	
	
	
	
	
	
	
	
	
	
	
	
	
	
	

	
	
	
	
	
	
	
	
	
	
	
	
	
	
	
	
	
	
	
	
	
	
	
	
	
	
	

	
	
	
	
	
	
	
	
	
	
	
	
	
	
	
	
	
	
	
	
	
	
	
	
	
	
	

	
	
	
	
	
	
	
	
	
	
	
	
	
	
	
	
	
	
	
	
	
	
	
	
	
	
	

	
	
	
	
	
	
	
	
	
	
	
	
	
	
	
	
	
	
	
	
	
	
	
	
	
	
	

	
	
	
	
	
	
	
	
	
	
	
	
	
	
	
	
	
	
	
	
	
	
	
	
	
	
	

	
	
	
	
	
	
	
	
	
	
	
	
	
	
	
	
	
	
	
	
	
	
	
	
	
	
	

	
	
	
	
	
	
	
	
	
	
	
	
	
	
	
	
	
	
	
	
	
	
	
	
	
	
	

	
	
	
	
	
	
	
	
	
	
	
	
	
	
	
	
	
	
	
	
	
	
	
	
	
	
	

	合计
	
	
	
	
	
	
	
	
	
	
	
	
	
	
	
	
	
	
	
	
	
	
	
	
	
	


说明：1、本表按入托、入学儿童的查验情况分别统计。
      2、本表为通用表，乡级分托幼机构、学校统计报告，县级分乡镇统计报告，市级分县级统计报告，省级分市级统计报告。
附件6-2
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情况汇总表（初中及以上学校用）
（省、市、县、乡级使用，逐级汇总上报）
填报单位：                 （盖章）         入学类型： 初中（  ）  高中（  ）  大中专院校（  ）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报告单位
	应查验数
	查验数
	入学人数
	查验
人数
	全程接种人数
	完成补种人数
	乙肝疫苗
	含麻疹成分疫苗
	甲肝疫苗

	
	
	
	
	
	
	
	应补种人数
	已补种人数
	应补种剂次
	补种剂次
	应补种剂次
	补种剂次数
	应补种剂次
	补种剂次

	
	
	
	
	
	
	
	
	
	
	
	
	
	
	

	
	
	
	
	
	
	
	
	
	
	
	
	
	
	

	
	
	
	
	
	
	
	
	
	
	
	
	
	
	

	
	
	
	
	
	
	
	
	
	
	
	
	
	
	

	
	
	
	
	
	
	
	
	
	
	
	
	
	
	

	
	
	
	
	
	
	
	
	
	
	
	
	
	
	

	
	
	
	
	
	
	
	
	
	
	
	
	
	
	

	
	
	
	
	
	
	
	
	
	
	
	
	
	
	

	
	
	
	
	
	
	
	
	
	
	
	
	
	
	

	
	
	
	
	
	
	
	
	
	
	
	
	
	
	

	
	
	
	
	
	
	
	
	
	
	
	
	
	
	

	
	
	
	
	
	
	
	
	
	
	
	
	
	
	

	合计
	
	
	
	
	
	
	
	
	
	
	
	
	
	


说明：1、本表按入托、入学儿童的查验情况分别统计。
      2、本表为通用表，乡级分托幼机构、学校统计报告，县级分乡镇统计报告，市级分县级统计报告，省级分市级统计报告。
